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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主城区
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办法的通知
东政办〔2017〕3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济开发区、大渡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东至县主城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办法》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5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东至县主城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主城区烟花爆竹的燃放管理、保障公共安全和群众人身、财产安全，防止噪声和大气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东至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禁燃适用的范围：县主城区（东至尧渡老河及党校、徐村，南至东山撇洪沟，西至大景高速，北至赤头、梅城河）。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三条 县政府建立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分管领导任召集人。联席会议负责主城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协调解决相关事宜。
第四条 县公安局负责烟花爆竹公共安全管理工作，是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制定燃放装置配备标准，规范燃放行为，依法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按照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的原则，依法做好县主城区烟花爆竹经营点的布局规划，制定县主城区经营布点规划指导意见，县主城区经营点一律实行专营经营。
市场监督管理、城市管理、环境保护、教育、文广新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应当负责本单位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五条 尧渡镇人民政府及其社区、村（居）民委员会，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应当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宣传教育活动。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应当做好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宣传、教育工作。
中小学校、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对学生、未成年人进行文明、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教育。
第三章  燃放管理规定
第六条 单位和个人燃放的烟花爆竹，应当从具有经营许可证的销售点购买，燃放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向人群、车辆、建筑物抛掷；
（二）不得妨碍行人、车辆安全通行；
（三）不得采用其他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
（四）个人燃放烟花爆竹应为C级、D级；
（五）按照燃放说明在安全区域燃放，已配备燃放装置的应当在装置内燃放；
（六）未成年人应当在监护人的指导下燃放；
单位、个人如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需要燃放A级、B级烟花爆竹，应当向县公安部门提出申请，经依法审查、核发《焰火燃放许可证》后，由符合行业标准的单位、作业人员，按照相关规程和作业方案燃放作业。
燃放单位或个人在燃放烟花爆竹后，应当及时清除燃放残留物。
第七条 下列地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一）文物保护单位；
（二）车站等交通枢纽及安全保护区内；
（三）加油站、燃气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及周边100米范围内；
（四）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五）医疗机构、学校（含幼儿园）、敬（养）老院、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商场、影剧院、高层建筑及周边100米范围内；
（六）东至县教体局大气监测点（省控点）周边100米范围内；
（七）党政机关办公场所，企事业单位的生产区、仓储区；
（八）公安机关因社会管理需要临时确定的区域。
前款规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及其周边具体范围，由公安机关会同相关单位设置明显的禁止燃放警示标志。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燃放烟花爆竹。
第八条 禁止下列时间燃放烟花爆竹：
（一）每日22时至次日6时，春节期间除外；
（二）中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期间；
（三）公安机关因社会管理需要临时确定的禁止燃放的时间。
第九条 禁止燃放下列种类烟花爆竹：
（一）A级、B级烟花爆竹，经公安机关依法许可的除外；
（二）个人燃放类烟花爆竹中的升空类烟花爆竹及小礼花。
第十条 提倡使用电子烟花爆竹代替传统烟花爆竹，做到绿色燃放、环保燃放。
第十一条 社区、居委会和物业服务等单位，可以就本地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事项，依法制定公约，组织监督实施。同时应当合理划定安全燃放地点，配置燃放装置，并做好安全提醒和相关防范工作。
宾馆、酒店、临街店面等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应当划定安全燃放的地点，配备燃放装置，引导消费者规范燃放。
第十二条 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在许可的范围内依法经营，同时做好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工作的宣传，引导消费者遵守规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在禁止燃放的地点燃放烟花爆竹的，根据《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九十五条规定，由公安机关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四条 在禁止燃放的时间内燃放烟花爆竹的，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的，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 未经许可违规燃放A级、B级烟花爆竹、个人燃放类烟花爆竹中的升空类烟花爆竹及小礼花，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十六条 未经许可经营、超许可范围经营、许可证过期继续经营烟花爆竹的，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和《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零售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的，或者销售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第十七条 宾馆、酒店等营业性服务单位未履行烟花爆竹燃放管理职责，存在治安隐患的，根据国务院《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整改，并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临街店面等经营性单位或个人在燃放烟花爆竹后未履行卫生责任区燃放残留物清扫保洁义务的，由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依照《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bookmark: _GoBack]第十九条 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办法，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国家、集体、个人财产损失或他人人身伤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监护人未履行管理和教育责任，致使被监护人违反本规定的，责令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进行教育；造成国家、集体、个人财产损失或他人人身伤害的，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公安、城市管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视情节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制止、举报；对打击报复制止人、举报人的，依法处理。
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110”报警电话等途径，举报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对能够提供证据，并经查证属实的，予以奖励。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烟花爆竹，是指以烟火药、民用黑火药，引火线等物品为主要原料制成，引燃后通过燃烧和爆炸，产生光、声、色、型、烟雾等效果，用于观赏，具有易燃易爆危险的物品。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中所称A级、B级、C级、D级烟花爆竹，是《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按照药量及所能构成的危险性大小所分为的A级、B级、C级和D级产品。A级是指由专业燃放人员在特定的室外空旷地点燃放，危险性很大的产品；B级是指由专业燃放人员在特定的室外空旷地点燃放，危险性较大的产品；C级指适于室外开放空间燃放、危险性较小的产品；D级是指适于近距离燃放、危险性很小的产品。
本办法中所称个人燃放类烟花爆竹及小礼花，是《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按照对燃放人员要求的不同所分的个人燃放类。个人燃放类是指不需要加工安装，普通消费者可以燃放的C级、D级产品。升空类烟花爆竹是指燃放时主体定向或旋转升空的烟花爆竹产品。小礼花是指燃放时弹体、效果件从发射筒发射到高空或水域后能爆发出各种光色、花型图案或其他效果的产品。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中的春节期间是指农历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初七和正月十五当日。
本办法中的中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期间是指考试前一日19时至考试结束当日18时。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在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县公安局会同县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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